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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辽宁省养老服务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辽宁省养老服务业联合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大连德泰养老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大连金普新区社会福利院开发区分院、大连金

普新区社会福利院金州分院、金普新区华润社区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金普新区金宁社区居家和社

区养老服务中心、金普新区环保社区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尚城名，樊海洋，刘杨，董聿玄，王冠玉，李仙子，孔晓晖，赖峰，于艳超，

胡裕 ，陈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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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服务机构基本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养老服务机构的基本要求、评估要求、养老机构、区域性服务中心、社区服务站、服

务评价与持续改进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养老服务机构的服务开展。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894—2016 安全标识与使用导则

GB 13495.1—2015 消防安全标识第1部分:标志

GB 25201—2010 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

GB/T 42195—2022 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

GB 50763—2021 无障碍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社区服务站

依托社区（村）设置、以非住宿型服务为主，主要为居家老年人提供助餐、助浴、助洁、助行、助

医等居家上门服务的养老服务机构。

3.2

区域性服务中心

在乡镇或街道范围内建设运营的，具备全日托养、日间照料、上门服务等多功能的综合性养老服务

机构。

3.3

养老机构

养老机构是指依法办理登记，为老年人提供全日集中住宿和照料护理服务，床位数在10张以上的机

构。

4 基本要求

4.1 机构要求

4.1.1 机构应依法登记注册，具备与服务相适应的固定办公场所和服务调度能力。

4.1.2 机构开展服务应符合其登记或许可范围，不得超范围提供服务。

4.1.3 机构应根据老年人服务需求，制订服务制度，包括但不限于管理制度、服务制度、安全制度、

财务制度。

4.2 信息公开要求

机构应进行信息公开，并在服务场所显著位置或服务平台公示至少包括以下内容：服务受理渠道、

服务内容/范围/时间、收费标准及支付方式、服务流程说明、投诉监督及应急联系电话。

4.3 场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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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机构应根据服务项目合理划分功能区域（或功能分区），并保持动线清晰、动静分离、便于管

理与应急疏散。

4.3.2 场地应配置无障碍通行条件与必要的无障碍设施，适老化设置应符合 GB 50763 要求。

4.3.3 场地应设置便于老年人到访和咨询的接待区（或接待点），宜配置无障碍接待台、公告栏与必

要的等候座椅。

4.3.4 应设置公共标识，标识应连贯统一，至少包括安全标识、无障碍标识、警示标识、指示标识等，

并符合 GB 2894-201 和 GB 13495.1-2015 要求。

4.3.5 提供集中活动的场所，公共活动区域地面应采取防滑措施，活动空间宜动静分离并合理公示使

用安排。

4.4 设施设备要求

4.4.1 机构应按服务项目配置基础设施设备与物资，并确保能支撑服务全流程实施（评估、实施、记

录、反馈等）。

4.4.2 开展老年人集中收养的机构和区域性服务中心，应按照老年人服务项目配备设施设备，宜符合

以下要求：

a) 老年人起居室设施设备，包括但不限于护理床、床头柜、衣柜、桌椅等生活设备；并配备应

急灯、床头氧气、紧急呼叫器等应急装置。

b) 卫生间设施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安全扶手、无障碍座便器、紧急呼叫装置等。

c) 浴室设施设备，包括但不限于更衣柜、更衣椅、吹风机等；浴室内设置安全扶手、淋浴器、

浴凳、防滑垫、助浴床、移位车等辅助设施设备。

d) 餐厅设施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就餐桌椅，并配置必要的分餐、保洁与卫生保障设施。

e) 厨房及食品加工设施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厨房应配置主食/副食制作间及必要的炊具、灶台等；

可配备消毒柜、炉具、排风系统、切配台、水池、排水系统等；使用燃气的应安装燃气报警

装置。

f) 洗涤与洗消设施设备，包括但不限于洗衣机、预洗水池、烘干机、衣物储存桶、晾衣架及消

毒设备等。

g) 活动与文娱设施设备：活动室宜配备桌椅、棋牌、音响等；具备条件的可设置多功能室并配

备舞台、音响、投影、桌椅等，以满足集中活动组织需求。

h) 医疗与健康支持设施设备，包括但不限于诊疗床、诊疗椅、问诊桌、处置与治疗相关基础设

备、储药柜及必要的监测检查设备，并可配置除颤仪等急救设备。

4.4.3 开展居家上门服务的机构，应按服务类别配备便携设施设备，包括但不限于：

a) 助浴服务设备，如便携式助浴床、洗头机、折叠浴椅、防滑垫等；

b) 助洁服务设备，如便携式吸尘器、清洁桶、消毒喷雾器等；

c) 助餐服务设备，如保温餐箱、手部清洁消毒设施；

d) 健康管理设备，如血压计、血糖仪、体温计、脉搏血氧仪、电子秤、健康档案采集终端等；

e) 基础照护设备，如一次性护理垫、护理手套、便盆、翻身垫、便携升降辅助装置等；

f) 助行及康复设备，如拐杖、助行器、轮椅、康复训练器具等；

g) 适老化改造评估设备，如测距仪、水平仪、照度计、噪音计、红外测温仪等。

4.4.4 机构应按照 GB 25201-2010 要求配备消防设施设备。

4.4.5 机构应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设施设备和个人防护用品；具备条件的，宜配备安全智能化系统。

4.4.6 机构应建立设施设备管理台账，定期进行巡检和维护保养。

4.5 人员要求

4.5.1 机构应依据服务场景、服务内容和服务规模设置管理岗位与服务岗位，岗位设置宜覆盖管理和

服务提供的各环节。并根据服务对象数量、服务量、服务风险等级合理配置服务人员，确保服务人员数

量与服务需求相匹配。
注：社区服务站、区域性服务中心的配置可按服务量与服务时段弹性配岗；机构（集中收住）宜按照护等级与班次

连续性配置。

4.5.2 服务人员应通过养老服务相关培训和服务风险安全培训，并通过考核。并满足以下要求：

i) 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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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身心健康，持有有效健康证明。

4.5.3 人员应遵守职业行为规范，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仪表整洁、佩戴工牌；

b) 使用规范语言、态度友善；

c) 遵守服务时间与服务计划，不得无故迟到、早退或擅自变更服务内容；

d) 不得向老年人索取、收受财物或额外报酬；

e) 不得泄露老年人及家庭的个人隐私、健康状况或经济信息。

5 评估要求

5.1 应对享受服务的老年人开展服务评估，服务评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老年人健康情况、老年人能力

情况和服务相关的专项评估。

5.2 老年人健康情况评估内容宜包括老年人往昔既往病史、连续的健康监测情况，服务前健康指标的

采集与分析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体温、脉搏、呼吸、血压、皮肤状态。

5.3 老年人能力情况评估内容应按照 GB/T 42195—2022 执行。

5.4 专项评估内容应根据老年人开展服务的专项内容相关风险和质量要求进行确定。

5.5 评估流程和评估要求应符合 GB/T 42195—2022 要求。

5.6 应根据评估结果对老年人有针对性的开展服务。

6 养老机构服务内容

6.1 出入院服务

6.1.1 接待服务

6.1.1.1 机构应设置接待区，配备接待台和接待谈话桌椅，接待台配置应采取高低接待台。

6.1.1.2 接待服务由客服部负责，应设置接待人员，负责老年人等客户的来访、咨询、服务合同签订

等服务内容。

6.1.1.3 来访接待应在来访者到访的第一时间响应服务。询问来访者的来访目的，安排来访者参观，

介绍机构已公开的相关信息。

6.1.1.4 咨询服务包括机构现场咨询、电话咨询和线上咨询。接待人员应及时响应咨询服务，并如实

解答咨询问题。咨询内容超出解答范围，应第一时间进行上报上级管理者由上级管理者对咨询内容进行

解答。涉及机构机密或老年人隐私等内容不能予以解答的,应明确告知咨询者。

6.1.2 入院服务

6.1.2.1 对老年人达成入住意愿或服务意愿的老年人应提供入院办理服务

6.1.2.2 入院服务包括服务合同签订和手续办理等内容。

6.1.2.3 入院服务应提前与老年人及其家属约定服务的时间，办理的内容和需要其携带的手续资料等，

并按照约定为老年人提供服务。

6.1.2.4 接待人员应逐条对老年人及其家属解释合同条款、明确合同各方的义务和责任以及老年人及

家属应配合的事项，双方确定无误，可签订服务合同。

6.1.2.5 入院服务过程中，接待人员应协助老年人及其家属手续办理，包括但不限于协助缴纳老年人

入住费用，进驻老年人入住房间，与老年人家属及老年人清点养老机构配备设施情况，与护理部负责人

交接老年人情况等。

6.1.3 出院服务

6.1.3.1 老年人符合下列情况，应为老年人及其家属提供出院服务：

a) 协议约定服务期满后，未续约的；

b) 老年人或老年人拒绝缴纳服务费用的；

c) 老年人及其家属明确提出退住的；

d) 入住观察期内发现老年人具有传染性疾病或精神类疾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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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老年人过世的。

6.1.3.2 出院手续办理包括但不限于查房、收集老年人出院真实原因、督促护理部人员

6.1.3.3 帮助整理老年人用品、与护理部和财务部对老年人账单进行核对，对老年人进行结算，签解

约文件等。

6.1.3.4 因老年人过世而办理出院手续的，前台工作人员应给与适当的安抚，避免提及家属敏感问题。

6.1.3.5 机构应在老年人办理出院后，编写出院小结，更新老年人档案并进行封存。

6.2 生活照料

6.2.1 个人饮食服务

6.2.1.1 应在老年人能力评估基础上，结合吞咽功能、营养风险及疾病状况确定饮食照料等级和服务

方式，并制定个人饮食照料计划。

6.2.1.2 应为老年人提供安全、舒适的进食环境，保持室内温度适宜、光线充足，进食前后应进行手

卫生并做好餐具清洁消毒。

6.2.1.3 提供协助进食或喂饭服务应根据老年人吞咽能力提供适宜餐型，如流食、碎食、软食、半流

食等，控制进食速度与每口量，预防噎食、误吸等风险；发现咳呛、呼吸困难、面色异常等情况应立即

停止服务并按应急处置流程处理。

6.2.1.4 提供饮水服务时，应根据老年人吞咽能力选择适宜水温及水量，必要时使用增稠剂或专用饮

水器具，并应避免在卧位直接饮水。

6.2.1.5 对需管饲的老年人，应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实施管饲支持，配备必要的管饲用具与清洁消毒设

备，管饲前后应核对身份、餐量与时间，观察耐受情况并记录；发现腹胀、呕吐、误吸等异常情况应及

时处置并报告。

6.2.2 起居照料

6.2.2.1 应在老年人能力评估基础上，结合失能等级、行动能力、认知状况及生活习惯制定起居照料

计划，明确服务内容、频次、责任人员及注意事项。

6.2.2.2 协助穿（脱）衣应根据季节和室温为老年人选择适宜衣物，操作前应告知并征得同意，动作

应轻柔，注意保护隐私。对行动不便或偏瘫老年人应采取安全体位与转移方式，避免牵拉肢体造成损伤。

6.2.2.3 睡眠照护应结合老年人作息习惯提供服务，睡前宜协助完成如厕、口腔清洁等准备工作，保

持卧室安静、光线适宜、温湿度适当。对失能或卧床老年人应按需提供翻身、体位调整和夜间巡视服务，

发现呼吸异常、躁动、坠床风险等情况应及时处置并报告。

6.2.2.4 更换床上用品应保持床单位清洁、干燥、平整，污染后应及时更换。更换过程中应采取防跌

倒、防坠床措施并注意保暖，必要时由 2 名人员协同操作。更换后应检查床栏、呼叫器、防滑垫等安全

设施是否处于可用状态。

6.2.3 清洁卫生照料

6.2.3.1 提供清洁卫生照料服务时应尊重老年人意愿和生活习惯，注意保护隐私，操作过程动作轻柔，

避免造成不适或损伤。

6.2.3.2 提供洗头服务时应控制水温适宜并注意防烫伤、防受凉，服务过程中应观察老年人耐受情况，

如出现头晕、胸闷、乏力等不适应及时停止并采取相应处置措施。

6.2.3.3 提供洗脸、洗手服务时应保持用品清洁，动作轻柔，避免用力摩擦；对皮肤干燥、破损或敏

感部位应加强保护并根据需要做好保湿护理。

6.2.3.4 提供刷牙、漱口、口腔擦拭服务时应根据老年人吞咽能力选择适宜方式；对吞咽困难、卧床

或认知障碍老年人宜以口腔擦拭为主，并采取坐位或半坐卧位操作以防误吸；发现牙龈出血、口腔溃疡、

异味明显、呛咳等异常情况应及时处理并报告。

6.2.3.5 提供梳头、剃须服务时应注意皮肤保护，避免牵拉或刮伤；使用剃须器具时应做好安全防护，

防止划伤出血。

6.2.3.6 提供床上洗足服务时应注意水温适宜并擦干趾缝，防止浸渍；对足部皮肤异常（如破溃、红

肿、感染等）应及时处理并报告。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LLHH 006—2025

5

6.2.3.7 提供洗澡或床上擦浴服务时应做好隐私保护；服务过程中应采取防滑、防跌倒、防烫伤及防

受凉措施，并持续观察老年人面色、呼吸、意识等变化，如出现胸闷、气促、寒战等不适应立即停止并

采取相应处置措施。

6.2.3.8 清洁卫生照料服务结束后应及时为老年人擦干身体并做好保暖，对皮肤易干燥部位可根据需

要进行基础护肤处理。

6.2.3.9 修剪指（趾）甲服务应在清洁软化后进行，避免剪伤皮肤，发现红肿、渗液、疼痛等异常情

况应及时报告。

6.2.4 排泄照料

6.2.4.1 提供排泄照料服务时应尊重老年人意愿与隐私，操作过程应遮挡保护，沟通用语应文明得体，

避免造成羞辱或不适。

6.2.4.2 协助排便服务应根据老年人实际需要提供如厕提醒、陪同如厕或床上排便协助，便器使用前

后应保持清洁。服务过程中应注意体位安全，采取防跌倒、防滑倒措施，发现头晕、乏力、面色苍白等

情况应及时处置。

6.2.4.3 人工取便应在确有需要时实施，操作前应告知老年人并取得同意，动作应轻柔，避免损伤肛

周黏膜；如出现明显疼痛、出血、面色苍白、出汗、呼吸急促等异常情况应立即停止并采取相应处置措

施。

6.2.4.4 更换一次性纸尿裤应及时，保持皮肤清洁干燥；更换时应清洁会阴部并做好皮肤保护，防止

尿液、粪便刺激导致皮肤破损；发现皮肤红肿、破溃、渗液等情况应及时处理并报告。

6.2.4.5 更换尿袋服务应保持尿袋处于低位放置，防止反流。更换与排空过程中应避免污染，连接部

位应牢固无渗漏；发现尿液颜色异常、尿量明显变化、尿管扭曲堵塞或渗漏等情况应及时处理并报告。

6.2.4.6 排泄照料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应按要求分类收集并及时处置，服务结束后应清洁相关用具并

保持环境整洁。

6.2.5 体位转移照料

6.2.5.1 提供体位转移照料服务时应事先向老年人说明操作目的与注意事项，操作过程应动作平稳、

用力适当，避免牵拉关节和软组织造成损伤。

6.2.5.2 床上体位转换应保持老年人身体轴线稳定，必要时采取侧卧、半卧、端坐等体位调整；转换

过程中应注意头颈、肩、髋等部位支撑与保护，避免扭转挤压。体位调整后应检查肢体摆放舒适度及呼

吸是否通畅。

6.2.5.3 床与轮椅转移应在确认床、轮椅处于制动状态后实施，并应根据老年人行动能力采取扶持、

协助站立、旋转移位或滑移等方式，转移过程中应防止跌倒、滑落与碰撞，转移完成后应检查坐姿稳定

并调整脚踏、扶手等位置。

6.2.5.4 平车搬运应提前确认搬运路线通畅，平车制动与护栏状态良好；搬运时应固定体位，必要时

使用约束带或护栏防止滑落；上下坡、转弯及进出电梯时应控制速度、保持平稳，避免颠簸。

6.2.5.5 体位转移过程中应持续观察老年人反应，如出现疼痛明显、头晕、气促、面色苍白等不适应

立即停止操作并采取相应处置措施。

6.2.5.6 体位转移照料过程中如发生跌落、碰撞、皮肤擦伤等异常情况，应及时按相关应急处置流程

处理，并记录异常情况与处置结果。

6.3 康复服务

6.3.1 康复服务应根据老年人身体状况与功能特点开展，训练内容与强度应适宜，并应尊重老年人意

愿，做到自愿参与、循序渐进，避免强制训练或超负荷训练。

6.3.2 开展康复训练前应进行必要的健康询问与状态确认，明确当日训练项目、训练时间与注意事项；

训练前后应关注老年人精神状态、面色、呼吸、心率等变化，发现异常应及时调整或暂停训练。

6.3.3 康复训练过程中应指导老年人采取正确姿势与动作要领，避免错误用力造成拉伤、扭伤或跌倒；

需要步行、平衡、上下阶梯等训练时，应采取防跌倒措施，保持周边环境安全、通道通畅。

6.3.4 对存在骨关节疼痛、肌力不足、平衡能力差或认知功能受限的老年人，应降低训练难度与训练

强度，必要时采取分段训练、辅助支撑等方式，防止过度疲劳与损伤。

6.3.5 训练过程中如出现胸闷、气促、头晕、心悸、出汗异常、疼痛加重等不适，应立即停止训练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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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相应处置措施；如症状持续或加重，应及时报告并按应急处置流程处理。

6.3.6 康复训练后应进行必要的放松与整理活动，并观察老年人恢复情况；对训练效果、耐受情况及

异常反应应及时记录，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训练内容与频次。

6.3.7 康复服务过程中应加强风险防控，避免使用存在明显安全隐患的训练方式；对训练场地卫生与

安全状况应保持良好，训练用品使用后应及时清洁整理，防止交叉使用带来卫生风险。

6.4 医疗服务

6.4.1 机构宜设置医务室或者引进医疗机构合作，安排医生为老年人提供医疗服务。提供服务的医生

应具有医疗从业资格，准确掌握老年人的基础信息与病史，并根据老年人身体情况提供个性化医疗服务。

6.4.2 医务室或合作的医疗机构应安排医生对机构的老年人提供高危疾病发作时应急治疗和处置服务，

定期为机构的护理人员讲解和传授高危疾病发病早期识别的相关知识技能，让护理人员能够早期判断老

年人可存在的潜在病症，并通报医务室或合作的医疗机构的医生。由医生根据老年人的实际情况提供医

疗服务，或在医生指导下由护理人员按照医生的医疗建议实施应急处置。

6.4.3 由医生或护士对老年人进行健康分级管理，定期进行健康体格检查服务，记录健康体格检查情

况，每月底对服务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建立健康档案，为老年人提供医疗、康复或护理改进服务指导。

6.4.4 建立医生、护士以及护理人员的工作沟通机制，定期根据医生和护士采集的医疗数据分析，结

合护理后老年人的实际情况，由医生和护士指导护理人员对老年人完成慢病状态日常护理与辅助康复能

力训练。

6.4.5 当老年人身体发生变化时，护理人员应及时报告医务室或合作的医疗机构，医生应在接到报告

的第一时间为老年人提供身体健康状况变化后的紧急处理指导服务，明确处理办法。

6.4.6 安排专业医生或护士根据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并结合季节情况，以及社会公共卫生事件，定期

开展健康宣教。健康宣教应根据实际场地合理安排工作人员和宣教对象的人数。健康宣教的对象包括但

不限于老年人、老年人家属等。健康宣教主题应提前进行公示。

6.5 文化娱乐

6.5.1 文化娱乐教育服务应为室内活动和室外活动。室内活动应根据老年人的身体状况需要可开展文

艺、美术、棋类、健身、诗歌朗诵、乐器、电影欣赏、手工制作、工艺品、手工剪纸、书法、种植花草

树木、茶艺文化分享、烹饪疗法、阅读等娱乐活动。室外活动可开展园艺养心、外出参观、郊游等活动。

6.5.2 文化娱乐服务应结合老年人身心特点组织开展，活动内容与强度应适宜，并应尊重老年人意愿，

鼓励自愿参与，不得强制。

6.5.3 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前应明确活动主题、形式、时间、地点、参与对象与注意事项，并应对活动

场地进行检查，确保通道通畅、地面防滑、照明良好，避免拥挤、绊倒、碰撞等风险。

6.5.4 活动组织应根据老年人身体状况与活动能力合理安排活动方式，宜采取分组、分层开展；对行

动不便、认知障碍或需要重点关注的老年人应采取适当照护措施，防止走失、跌倒、情绪激动等情况发

生。

6.5.5 活动过程中应关注老年人反应与安全，发现疲劳、胸闷、气促、头晕、呕吐、情绪异常等情况

应及时停止活动并采取相应处置措施。

6.5.6 活动内容应体现积极健康导向，避免高强度、对抗性或存在明显安全风险的项目；使用器材、

道具时应确保安全可靠，不得使用存在尖锐边角、易破损或可能造成伤害的物品。

6.5.7 节庆活动与集体社交活动组织应合理控制人员密度，必要时设置秩序引导，确保进出有序；活

动期间应注意防火、防烫伤、防踩踏等安全风险。

6.5.8 文化娱乐活动结束后应及时引导老年人返回，做好人员清点与状态观察；对活动中出现的不适、

纠纷或意外情况应及时处理并记录。

6.5.9 文化娱乐服务应做好过程留痕，记录内容宜包括活动名称、时间地点、参与人员、主要内容及

异常情况处置等。

6.6 安宁服务

6.6.1 开展安宁服务时应以维护老年人舒适与尊严为原则，尊重老年人意愿，保护隐私，服务过程应

避免不必要的刺激性操作与强制性措施。

6.6.2 应及时识别进入安宁照护阶段的老年人，并向老年人及其家属或监护人进行信息告知与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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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内容应客观、清晰、通俗易懂；沟通要点与双方确认情况应予记录。

6.6.3 应根据老年人不适表现提供舒适照护与非药物支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环境安静与光线调节、

体位调整、保暖或降温、口腔与皮肤基础护理、清洁卫生与排泄照护、减压防压疮等，以减轻不适并提

高舒适度。

6.6.4 应对疼痛及主要症状变化进行观察与支持，包括但不限于呼吸困难、痰液潴留、恶心呕吐、便

秘、焦虑烦躁、惊恐不安等；发现症状加重或出现异常情况应及时报告并配合处置，处置后应持续观察

并记录效果。

6.6.5 应提供心理慰藉与临终关怀支持，通过陪伴、倾听、安抚、情绪支持等方式缓解恐惧与孤独感；

应尊重老年人宗教信仰、文化习俗与个人偏好，按需协助完成告别、心愿表达等非医疗性支持。

6.6.6 临终阶段应尽量减少搬动与打扰，保持环境整洁安静，合理安排探视与陪伴；如出现明显躁动、

呼吸急促、抽搐等紧急情况，应及时采取相应处置措施并按应急处置流程处理。

6.6.7 老年人死亡后应按规定完成死亡相关信息记录，并配合开展遗体清洁整理、遮挡保护与转运交

接等工作；转运过程应维护秩序，避免围观，保障逝者尊严。

6.6.8 应配合家属开展哀伤支持与后事沟通指导，对家属出现明显情绪激动或身体不适等情况应及时

安抚并给予必要协助。

6.7 居家上门服务

应按照本文件第7章要求执行。

7 区域性服务中心

7.1 基础服务

区域性服务中心应按照本文件第6章要求提供集中收养老年人的出入院服务、生活照料服务、康复

服务、医疗服务、文化娱乐、安宁服务。

7.2 社区食堂

7.2.1 应明确并公示供餐时间、就餐方式、收费标准及退改规则等信息，并保持信息真实、清晰、便

于老年人理解。

7.2.2 食材采购、验收、储存应符合食品安全相关要求，做到来源可追溯、先进先出。发现腐败变质、

超过保质期或感官异常的食材应及时处置，不得加工使用。

7.2.3 加工制作过程应符合食品安全卫生要求，做到生熟分开、烧熟煮透，防止交叉污染。加工制作、

分装、供餐全过程应保持清洁卫生。

7.2.4 菜品应符合老年人饮食特点，做到口味清淡、软烂适口、营养搭配合理。宜控制盐、油、糖用

量，避免过硬、过黏、带骨刺等高风险食物。

7.2.5 应根据老年人特殊需求提供相应餐型支持，宜包括软食、碎食、半流食、流食等。对有明确饮

食禁忌或慢病饮食要求的老年人，应在点餐/就餐时进行提示确认，避免提供不适宜餐食。

7.2.6 供餐时应保证餐食温度适宜，防止烫伤，热汤、热粥等高温食品应采取提示措施，必要时分装

降温后提供。

7.2.7 就餐现场应保持秩序，应引导老年人有序排队、取餐与就座，避免拥挤推搡。对行动不便老年

人宜提供就餐协助。

7.2.8 堂食餐具应清洗消毒后使用，并保持清洁保洁；实行打包外带时，应确保餐食密封，避免二次

污染，并应提示合理食用时限与保存方式。

7.3 社区文娱

7.3.1 应结合社区居家老年人兴趣特点组织开展唱歌、跳舞、书法绘画等活动，活动安排应以自愿参

加为原则，不得强制。

7.3.2 活动开展前应明确活动主题、内容、时间、地点、参与方式及注意事项，并宜提前发布活动通

知，便于老年人报名参与。

7.3.3 活动组织应根据老年人身体状况合理控制活动强度与时长，跳舞等活动应循序渐进，避免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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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连续长时间或对抗性项目，活动中应安排休息间隔并提供饮水便利。

7.3.4 活动过程中应关注老年人状态变化，如出现头晕、胸闷、气促、乏力、出汗异常、情绪激动等

情况应及时引导休息并采取相应处置措施并按应急处置流程处理。

7.3.5 书法绘画等活动应根据老年人视力、手部灵活性等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合理安排座位与用具摆

放，避免长时间低头、久坐导致不适。

7.3.6 活动开赞应倡导文明友善，注意沟通礼仪与秩序维护，如发生争执、冲突或情绪异常，应及时

劝导、隔离矛盾并妥善处置，防止事态扩大。

7.3.7 活动结束后应及时组织老年人有序离场，清点并提醒携带随身物品。

7.4 社区团购

7.4.1 应向参与老年人公开团购规则，规则应包含服务范围、商品品类、下单截止时间、价格构成、

取货/配送方式、退款退换规则、投诉渠道。

7.4.2 应按单品发布团购信息，信息应写明商品名称、规格/数量、单价、供货方、生产日期与保质期

（适用时）、交付时间、交付地点。

7.4.3 应审核供货方资质与供货渠道，食品类商品应符合食品安全相关要求，商品来源不明或质量异

常的不得纳入团购。

7.4.4 应规范下单流程，订单记录应包含购买人、联系方式、商品明细、数量、金额、交付方式、交

付时间。

7.4.5 应按订单收款与结算，收款金额应与订单金额一致，结算结果应形成账目清单供核对。

7.4.6 应组织到货验收，验收内容应覆盖数量、规格、包装完整性、外观质量、保质期（适用时），

验收结论应形成记录。

7.4.7 应按订单进行分拣发放，分拣结果应逐单核对，取货/配送应按团购下单顺序组织，交付应完成

签收确认。

7.4.8 应建立售后办理流程，售后事项应完成受理登记、核实判定、处理结果反馈，办理时限按规则

执行。

8 社区服务站

8.1 助洁服务

8.1.1 助洁服务开始前应与老年人或其家属明确本次助洁的服务项目、清洁范围、服务时长、上门时

间和收费标准，以约定内容作为服务执行依据。

8.1.2 应按照约定范围完成家庭日常卫生清洁，清洁对象应覆盖居室主要活动区域，保证环境整洁、

有序。

8.1.3 地面清洁应完成除尘与去污处理，清洁后地面应无明显灰尘、污渍和杂物。

8.1.4 家具及台面清洁应完成表面除尘与污渍清理，清洁后应无明显浮尘、油渍和水渍残留。

8.1.5 卫生间清洁应覆盖坐便器（或便盆区）、洗手台、淋浴区、地面与地漏周边，清洁后应无明显

污垢、无积水、无明显异味。

8.1.6 厨房清洁应覆盖灶台、操作台、洗涤区与地面，清洁后应无明显油污、残渣和黏腻感。

8.1.7 室内物品整理应在不改变老年人使用习惯的前提下进行归位与摆放，保持通道畅通、物品摆放

整齐。

8.1.8 垃圾清理应完成分类收集与带离处理，清理后垃圾容器周边应整洁，无散落垃圾。

8.1.9 助洁服务实施过程中应保护老年人隐私，清洁作业仅限于约定区域与约定项目范围。

8.1.10 服务完成后应恢复清洁前的家具与物品摆放基本状态，确保老年人日常使用方便。

8.2 助医服务

8.2.1 助医服务开始前应与老年人或其家属确认本次服务事项，明确就诊医院与科室、就诊时间、陪

同环节、费用承担方式和联系人信息。

8.2.2 助医服务应核对老年人身份信息与就诊资料，资料应包含身份证件、医保凭证、既往检查结果

与现用药信息、就诊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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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就医预约与挂号协助应完成预约渠道选择、号源确认、挂号缴费协助与就诊信息确认，确保就

诊时间、科室与医生信息准确。

8.2.4 陪同就医服务应完成到院引导、候诊协助、就诊环节陪同与必要沟通协助，沟通协助应以转述

老年人主诉和既往信息为主，不得代替老年人作出医疗决定。

8.2.5 陪同检查检验服务应完成检查项目确认、检查地点引导、排队叫号协助与检查前准备提醒，检

查过程中应配合医疗机构要求维持秩序与安全。

8.2.6 代为取药（送药）服务应依据处方取药，取药时应核对药品名称、规格、数量与用法用量说明，

交付时应向老年人或家属逐项交接清楚。

8.2.7 住院协助服务应完成入院办理、押金缴纳协助、病区报到与住院事项沟通协助，确保家属或监

护人知晓并完成必要授权。

8.2.8 助医服务过程中出现老年人身体不适加重、意识异常、跌倒受伤等紧急情况时，应立即采取现

场保护与紧急求助措施，优先联系医疗机构急救资源并同步通知家属或监护人。

8.2.9 助医服务结束后应完成当次就医信息反馈，反馈内容应覆盖诊疗结论要点、用药与复查安排、

需家属配合事项，确保家属或监护人及时掌握。

8.3 助浴服务

8.3.1 助浴服务开始前应确认老年人当日身体状况与服务方式，结合季节与老年人实际情况选择淋浴、

盆浴或擦浴等方式，合理控制助浴时长。

8.3.2 助浴服务开始前应完成助浴场所准备，保持空气清新，室温宜为 24 ℃～26 ℃，并备齐助浴所

需用品，保证服务过程连续实施。

8.3.3 助浴服务开始前应进行安全提示，明确告知服务风险与注意事项，服务过程中应持续观察老年

人反应，如出现头晕、胸闷、气促、寒战等不适应立即停止助浴并采取相应处置措施。

8.3.4 助浴服务过程中应落实防滑、防跌倒、防烫伤与隐私保护要求，保持水温适宜，动作轻柔，避

免牵拉、碰撞造成不适或损伤。

8.3.5 助浴服务结束后应及时擦干身体并做好保暖，必要时协助涂抹护肤用品、更换干净衣物，并吹

干头发避免受凉。

8.4 助餐服务

8.4.1 助餐服务应明确服务对象、服务方式和服务频次，按约定时间提供送餐到户服务或入户烹饪服

务。

8.4.2 送餐到户服务应按订单完成订餐、配餐与配送，保证餐食品种、数量与送达对象一致，按约定

时间完成交付。

8.4.3 入户烹饪服务应按约定内容完成上门制作，制作内容应包含主食与菜品等必要餐食，满足老年

人当餐需求。

8.4.4 助餐服务应结合老年人饮食习惯与身体状况进行菜品安排，做到口味适宜、软烂适口、营养搭

配合理。

8.4.5 助餐服务应根据老年人吞咽与咀嚼能力匹配餐型，按需提供流食、半流食、软食、碎食等。

8.4.6 助餐服务的加工制作、分装、配送与入户制作过程应符合食品安全相关要求，确保餐食清洁卫

生。

8.4.7 助餐服务应按约定完成交付确认，交付内容应包含餐食品种、数量与食用安排说明（如适用）。

8.4.8 助餐服务应按老年人特殊需求提供配餐支持，对低盐、低脂、控糖等需求应提供相应餐食安排。

8.4.9 入户烹饪服务完成后应按约定完成厨房台面与用具整理，保持基本整洁状态。

8.5 助行服务

8.5.1 助行服务应明确服务对象、出行目的、出行路线、服务时长与交接联系人，按约定时间提供出

行陪同与协助服务。

8.5.2 起身站立协助应按照“先稳后起”的原则实施，协助老年人完成体位调整、重心转移与站稳确

认，保证起身过程平稳连续。

8.5.3 步行陪同服务应根据老年人步态与耐力控制步速与行走距离，必要时采取扶持、间歇休息等方

式完成出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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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4 上下楼（台阶）协助应根据老年人能力采取扶栏、搀扶或轮椅替代等方式完成上下楼，保证上

下楼过程连续、稳定。

8.5.5 使用助行器具协助应指导老年人按正确方式使用拐杖、助行器等器具，完成转弯、起步、停止

等动作配合，保证助行过程稳定可控。

8.5.6 轮椅推行协助应确认老年人坐姿稳定，推行过程控制速度与转弯幅度，保证推行平稳并按约定

完成到达与交接。

8.5.7 助行服务过程中应持续关注老年人状态变化，出现头晕、乏力、气促、胸闷等不适时应及时调

整行程或中止服务并采取相应处置措施。

8.5.8 助行服务结束后应完成老年人安全安置，确认老年人处于稳定体位并完成交接。

8.6 精神慰藉

8.6.1 精神慰藉服务应以居家老年人日常生活场景为基础开展，按约定频次与时长提供上门陪伴交流

服务，保持服务连续性。

8.6.2 陪伴交流服务应围绕居家老年人生活起居、健康状况、兴趣爱好与家庭关系等内容开展，及时

回应老年人表达的需求与关切。

8.6.3 情绪安抚服务应针对居家老年人常见的孤独、焦虑、恐惧、烦躁等情绪表现开展，通过倾听、

共情、引导与互动活动等方式缓解负面情绪，维持情绪稳定。

8.6.4 心理支持服务应针对居家老年人因疾病、功能退化、丧偶或重大生活事件引发的心理变化提供

支持，协助其建立可接受的日常应对方式与生活目标。

8.6.5 社会交往支持服务应结合居家老年人意愿与能力，协助其与家属、邻里或同伴保持联系，促进

参与社区文娱、互助联谊等活动，增强社会参与感。

8.6.6 精神慰藉服务应关注居家老年人情绪与行为变化，出现持续低落、明显异常行为或存在自伤风

险等情况时，应及时启动告知与转介机制，联动家属或监护人开展处置。

8.7 适老化改造

8.7.1 适老化改造服务应明确改造对象、改造范围、改造内容、工期安排与费用标准，按约定组织实

施并保证改造过程连续完成。

8.7.2 适老化改造服务应以提升居家安全性与便利性为目标，改造内容应覆盖通行、起居、如厕、洗

浴、照明与紧急呼叫等关键生活场景的风险降低与功能改善。

8.7.3 通行区域改造应保证通道连续通畅，地面应平整防滑，必要时设置扶手、消除高差或门槛障碍，

满足助行器具通行需求。

8.7.4 起居区域改造应优化床边活动空间与家具布置，减少绊倒风险，必要时设置床边扶手、夜间照

明与便于触达的开关插座。

8.7.5 卫生间改造应提升如厕与洗浴安全性，设置必要的扶手与防滑措施，优化淋浴区排水与防滑条

件，减少跌倒风险。

8.7.6 厨房与就餐区改造应优化操作动线与可达性，减少弯腰、攀高等不便动作，必要时调整台面高

度或增设安全辅助设施。

8.7.7 照明与电气改造应保证各功能区照度满足使用需求，开关设置应便于触达，电气线路与插座改

造应符合安全要求，降低触电与火灾风险。

8.7.8 改造施工过程应控制噪声、粉尘与现场杂物，保持通道基本通畅，避免影响老年人基本生活；

施工结束后应完成现场清理并恢复居住环境。

8.7.9 改造完成后应对改造项目进行功能确认，确保扶手牢固、防滑措施有效、通行无障碍、设备可

正常使用，达到约定改造效果。

8.7.10 适老化改造服务应提供必要的使用指导，确保老年人及家属掌握改造设施与设备的正确使用方

法。

8.8 公益关怀

8.8.1 公益关怀服务应面向特困、低保等困难老年人开展，明确服务对象范围、服务内容、实施时间

与组织方式，保证公益活动有序实施。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LLHH 006—2025

11

8.8.2 物资捐赠服务应明确捐赠物资类别与发放标准，捐赠物资应满足安全与使用要求，发放应做到

对象明确、数量清晰、领取确认到位。

8.8.3 物资捐赠服务应结合老年人实际需求进行配置，重点保障生活必需品与季节性用品供给，避免

发放与需求不匹配造成浪费。

8.8.4 义诊服务应明确义诊项目、服务流程与服务时段，义诊内容应包含常见慢病筛查与基础健康咨

询等，保证服务可获得、可持续开展。

8.8.5 义诊服务应为老年人提供健康咨询与用药指导信息传递，针对筛查异常情况应给予就医建议与

转诊指引，形成闭环服务衔接。

8.8.6 公益关怀服务实施过程中应尊重老年人尊严与隐私，服务沟通应文明得体，避免标签化表述或

造成心理负担。

8.8.7 公益关怀服务应建立合作与管理机制，明确捐赠方、执行方与参与医疗人员的职责分工，保证

服务质量与安全。

8.8.8 公益关怀服务结束后应对物资发放与义诊开展情况进行汇总管理，确保发放与服务过程可核对。

9 服务评价与持续改进

9.1 评价要求

9.1.1 应建立服务评价与改进制度，明确服务评价方式、频次和改进机制。通过服务对象满意度、服

务时间准确、服务项目完成率、有效投诉结案率等评价指标对服务情况、服务质量、服务人员进行有效

合理的评价。

9.1.2 监督检查、服务评价以及持续改进应及时记录、归档。

9.2 评价方式

9.2.1 应定期听取老年人及家属的建议和意见，采取设置意见箱、网上收集等方式收集信息。

9.2.2 应定期开展机构内的服务质量检查与考核。

9.2.3 宜采取日常检査、定期检査、不定期抽査、专项检査等方式进行内部评价。每年开展不少于 1

次的自我检查，并形成检查报告。

9.2.4 应每年开展不少于 1次的服务满意度测评，向老年人或家属发放满意度调查问卷，并形成分析

报告。

9.2.5 宜邀请相关专家或第三方专业机构，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

9.3 评价内容

服务评价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服务项目；

b) 服务质量；

c) 服务人员；

d) 服务满意度；

e) 工作记录和归档情况等。

9.4 持续改进

9.4.1 应建立服务投诉渠道，设置投诉电话、投诉邮箱，收集改进依据。

9.4.2 应根据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与建议，及时改进，不断提高服务质量。

9.4.3 通过召开工作例会、座谈会等相关会议，进行沟通交流，查找问题，分析原因，及时制定整改

措施。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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